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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0                    证券简称：盛运环保                公告编号：2018-038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盛运环保，证券代码：

300090）自2017年12月1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12月1日、2017年12

月8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136）、《关

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38）。 

经公司与有关各方的核实与论证，本次筹划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初步判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15日开市起转

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5日披露了《董事会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40），于2017年12月22日、2017

年12月2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43、

2017-146），于2018年1月2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01），于2018年1月9日、2018年1月16日、2018年1月23日、2018

年1月30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

2018-004、2018-005、2018-006）。 

2018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并于2018年2月1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于2018年2月8日、2018年2月

1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2018-020）。 

2018年2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筹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累计停牌满3个月申请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的事项。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1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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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2018年3月1日披露了相关公告，于2018年3月8日、2018年3月15日、2018

年3月22日、2018年3月2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6、2018-028、2018-029、2018-031）。 

根据目前进展情况，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在持续做大做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主业的同时，加

强环保相关朝阳行业的项目投资和并购业务，积极落实公司“内生式成长+外延

式并购”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截至目前已

完成多个新能源电站的投资建设及并网发电，在行业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项目经

验和广泛的品牌影响力。本次交易是公司落实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上市

公司进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领域，丰富上市公司的业务结构，完善上市公司在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系统性战略布局。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较

大幅度的提升，以期给广大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

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标的资产具体情况 

1、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天宏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控股权。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没有关联关

系。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名称 天宏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河北滦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科技孵化器祥源小区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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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4010室-4017室 

法定代表人 黄小红 

注册资本 20,690万元 

成立日期 2012年5月4日 

营业期限 2012年5月4日至2042年5月3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研发、销售

太阳能发电设备；工程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所属行业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截至目前已完成多个新

能源电站的投资建设及并网发电，在行业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项目经验和广泛的

品牌影响力，曾荣获2017年度“PV TOP50”光伏行业创新力企业五十强和光伏

行业年度卓越服务商、2017年度“北极星杯”十大光伏EPC品牌等荣誉。 

标的公司属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行业，在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球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随着新能源技术进步、产业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政策的

大力支持，标的公司所处的新能源行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3、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黄小红，具体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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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天宏创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586.60 27.00% 

黄小红 4,626.00 22.36% 

北京金沣铂源投资有限公司 3,564.00 17.23% 

方先锋 300.00 1.45% 

王彤 230.00 1.11% 

孙勇 220.00 1.06% 

福建拓峰汇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0.00 5.90% 

厦门京道天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20.00 5.90% 

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834.00 4.03% 

厦门京道凯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4.00 5.00% 

厦门京道天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8.00 0.67% 

北京大地锦程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76.00 1.82% 

彭莉 100.00 0.48% 

刘桂芳 827.60 4.00% 

霍尔果斯钧源一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13.80 2.00% 

合计 20,690.00 100%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标的公司目前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总资

产约11.7亿元，净资产约4.6亿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约7.7亿元，利润总额约1.1

亿元，净利润约0.9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审计师正在抓紧履行各项审

计程序，具体财务数据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及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为准。 

（三）本次交易具体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初步确定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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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具

体交易方案及交易细节尚在进一步的沟通协商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方案以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为准。 

根据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双方同意，由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应的资产评估报告。交易

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根据近年同行业类似可比

交易并结合标的公司初步的未来承诺业绩，初步预计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在

20 亿元左右，具体交易作价及评估情况以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标的公司评

估报告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准。 

（四）与现有或潜在主要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与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小红及其他主要股东天

宏创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沣铂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就本次交易达成了初步意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与交易双方正在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交易方案

和交易细节，如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及现金支付比例、股份锁定期等，进行进一

步的深入沟通协商。 

（五）中介机构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法律顾问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为中审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

构为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六）本次交易工作进展 

自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

工作，各中介机构正在紧张推进本次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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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已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多次沟通和论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

同时恰逢年底公司内外部审计时点和农历春节假期因素影响，截至本公告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七）本次交易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以及目前进展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项、中国证监会

等监管机构核准本次重组事项。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严格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务。由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工作量较大，同时恰逢年底公司内外部审计时点和农

历春节假期因素影响，截至本公告日，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

进行中，本次重组方案的具体内容也尚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经审慎评估，

公司预计无法在本次重组停牌后4个月内（即2018年4月2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者报告书。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2日（星

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在此期间，公司争取

早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复牌。 

三、承诺事项及后续工作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

作。公司承诺争取于2018年6月1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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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 

如公司未能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继续停牌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重组方案，公司将及时申请股票复牌并披露相关具体原因、是否继续推进本次重

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如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停牌期限内决定终止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或者公司申请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后仍未能披露重组方案并导

致终止本次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承诺自相

关终止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6个月内复牌可行性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公司在停牌期间的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真实；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具有合理性；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根据目前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及继续停牌期间的工作计划，公司在停牌期满6

个月内复牌具有可行性。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8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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